[image: 中心电子]践行师范担当，助力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华南师范大学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2024年度工作汇报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省发展中心在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指导下，高效整合校内资源，持续优化软硬件条件，并深耕内涵建设，紧密结合学校特色与优势，明确发展定位，推动了教师教育的内涵式、创新式和特色式发展。省发展中心全面服务我省教师校长及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发展建设，落实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全国教育大会以及全省教育大会的任务要求。现将2024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机构定位
（一）以机构改革为新起点，统筹全校教师教育工作
华南师范大学为完善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治理体系，推动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下发专文明确省发展中心统领全校教师教育工作，统筹全校教师教育资源，探索职前职后教师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与广东省各地市及港澳地区共建协同育人长效机制。省发展中心主任由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阳成伟教授担任，执行主任由教师教育学部部长王红教授担任。在省教育厅及学校的支持下，省发展中心依托教师教育学部，已经形成“学科—学会—学刊—项目管理与实施平台—科研创新平台—战略合作平台—国际交流平台—同行交流平台”“八位一体”的教师职后专业发展及服务基础教育的战略发展格局。 
（二）功能定位明确，致力为全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教学研究提供指导与服务
省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全省的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2024年，我校共承担省级项目 134 个，培训人次8436人，培训天数1199天，涵盖培养、培训及建设类项目，由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统筹，校内共23个学院、单位共同承担。其中培养、培训项目 120 个，包含7个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项目聚焦高端教育人才培育；76 个全省示范性培训项目助力教师专业素养提升；37个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教师全员轮训项目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项目经费共6777.42 万元。2024年承担省级培养培训示范性项目培训人数、培训累计天数、培训资金量等均居全省第一。主动作为，通过探索与深圳龙华、陆丰市、汕尾市、江门市等市县级教师发展中心设立协同中心共享共用高校优质资源；建立高校教师教育专家工作室接收基础教育访问学者，让中小学一线教师走进高校访学；通过“双百行动”，“三所学校”和县中帮扶，以及“1+N”结对帮扶模式助力粤东西北地区教师发展，承担香港新入职教师、领航教师校长、官办学校校长培训等，致力为全省及港澳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校长专业发展，教育教学研究和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提供指导与服务。
省发展中心立足本职工作，面向全省，辐射港澳地区，始终以高端的学术定位为引领，秉持严谨的工作标准，同时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在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教师教育体系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我们不断探索创新，致力于推动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发展。通过创新性地设计培训项目的培养模式、学习方式及课程内容，我们成功打造了示范性培训样板，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体系改革以及高端项目创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保障机制
（一）建立和完善学校层面和中心层面与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相关的制度，全面提升省发展中心软硬件条件
学校高度重视教师培训工作，为确保教师培训质量、规范管理，从校内统筹、人员管理、经费管理和项目管理四个方面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1.校内统筹制度。为了保证学校的整体教师培训质量、规范教师培训管理，学校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华南师范大学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机构设置、基本职能和保障机制的通知》等人事财务文件。我校为加强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的统筹管理职能、优化工作机制，明文明确“华南师范大学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是由省教育厅批准在我校设立的专门机构”“统筹负责学校各级各类中小学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工作。”文件从校内统筹、人员管理、教师培训管理流程、职责分工、经费分配和使用、专项资金管理等方面做出规范性要求。
2.人员管理制度。为从根本上保证从事教师教育相关业务的专业性、人员的延续性，印发了《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家工作室管理办法》《华南师范大学学科教学法教师队伍建设方案（2022—2026年）》等人员管理文件，从人员配置、职称评审等方面为从事教师教育工作人员提供了规范和指导。
3.经费管理制度。学校为进一步优化省级资金管理制度，在省发展中心的推动下，印发《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广东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校（园）长省级培养培训及保障能力建设项目经费管理细则》等经费管理文件，为项目的开展和经费管理提供依据和保障。
4.项目管理制度。省发展中心制定《华南师范大学培训项目管理工作手册》等文件，定期按照实际情况更新，从项目申报、实施、评估等方面，做了系统的指引、质量的把控等统一管理、统一要求；建立校内培训师培训制度，定期组织校内参与培训工作的分管领导、首席专家、项目负责人等外出学习。
（二）明确责任分工，对承担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工作纳入工作量计算和绩效考核
 我校以文件形式明确职后培训工作量认定并纳入绩效考核，明确规定“华南师范大学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统筹对校内各有关单位及教师承担的各级各类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项目进行业绩登记管理，按学校有关业绩管理规定对承担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工作纳入工作量计算和绩效考核。”省发展中心针对教师教育专业教师人才培养的特点，调整教学业绩核定办法，加大对教师教育相关人才培养工作量的认可范围。将教育硕士实习实践与本科课堂教学对等折算。其他参与中小学教育服务工作纳入社会服务工作量业绩。
同时，对教学与课程论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实行单列评聘，将指导师范生培养、开展基础教育教师培训、指导中小学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等作为职称评审业绩条件的重要内容。2019年起学校职称评审学科组增设教师教育专业学科组，实施单列指标，单独评审。2021年，学校职称评审文件中明确，自2022年起教师教育专业评审需具有中小学一线教学服务的经历。
三、队伍建设
（一）专职的培训管理和专任教师团队组建完善、专业高效、富有活力
省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由教师教育学部部长王红教授担任；黄道鸣、赵萍、钱扬义、张燕玲同志任副主任。2024年，省发展中心依托我校教师教育学部打造了一支专业化教师培训团队，教师教育学部现有教职员工75人，其中事业编制教师20人，青年英才4人，长聘1人，博士后2人，预聘制教师8人；返聘2人；部聘教师38人。人员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知名高校，拥有具备教师教育、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理论研究背景的专职博士研究团队，大多拥有十年以上教师职后项目实施经验和海外学习交流的经历。团队在2024年期间，发表论文40篇，其中25篇发表在CSSCI、SCI、SSCI或B级以上期刊，包括1篇顶尖B级期刊，10篇一类论文；出版专著11部；12篇咨询报告被教育部有关司局及广东省教育厅等部门采纳或批示，能充分胜任省级教师发展中心工作职责。
（二）兼职教师团队结构合理、任务明确、管理规范
省发展中心非常注重校内外专家资源的整合，在加强自身培训专家团队建设的同时，注重校内外专家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多种形式选拔符合名师成长需求的校外高水平专家，现已拥有包括一线名师、名校长、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的国内外兼职培训专家共计843人，其中境外专家61人，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有796人。其中，321人被聘为教师教育学部兼职教授。教师教育学部兼职教师团队现有1312人，其中境外专家61人、一线专家728人（占比60.14%），具有高级职称1283人（占比高达97.78%）。
（三）建立首席专家负责制，引领各学科进行中小学校长、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实践与培训创新
我校拥有教育部“国培专家库”专家27人，共覆盖15个学科（领域），为我校“国培计划”的实施提供专业指导和学术保障。例如，吴颖民研究员曾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被教育部聘为“教师队伍建设示范性项目——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子项目”指导专家、获评“中国当代教育名家”。王红教授被教育部聘为“教师队伍建设示范性项目——教师培训质量评估子项目”指导专家，并作为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专家工作组核心成员之一，在教育部国培项目的政策设计、项目实施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基于培训师、培训管理者的胜任特征，遴选聘任胜任省级教师发展中心工作的专兼职团队
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依托我校教师教育学部打造了一支专业化的教师培训团队，人均具有1—2门课程教学和若干专题教学能力；具有为教师专业发展制定规划和专项培训项目设计、研究指导能力，具有担任工作室、中小学校或区域顾问或指导专家的能力。省发展中心还通过灵活的用人制度，采用校聘、院聘相结合的办法。聘用和培养了一支富有活力的培训管理和服务团队，具备丰富的专业培训管理、培训服务经验，为我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及培训工作提供人员保障。
四、设施条件
近年来，学校积极打造五个环境（校园环境、育人环境、教学环境、文化环境、课外环境），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品牌。省发展中心为满足地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导与支撑服务，在培训办公场地、生活配套、教室设备、基地建设、信息平台及课程资源等方面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进行改善，主要做法如下：
（一）培训办公场地
（1） 华师广州校区石牌校园教师教育学部（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专用培训办公场地。共有多功能智慧培训室5间、办公室22间、会议室1间，1个教师教育成果展厅、13间教师教育专家工作室、13间办公室、2间研讨室、1间会议室投入使用，可同时容纳500人培训及办公。2021年，在华师科技大楼三层新增约300平方工作、培训用地。
（2）超级课室建设。为全面提升培训质量，为培训创设更前瞻的硬件条件，作为中心专用场地，我校已对中心现有位于学部办公楼的培训课室完成升级改造。在原有智慧课室的基础上全面改造升级为基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AR/VR）、大数据等硬件和技术支撑的满足教师能力测评以促进教师能力发展的超级课室。
（3）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楼（砺儒楼）建设。2013年11月，学校砺儒楼开始动工建设，砺儒楼项目是学校近年首个报批制基建项目，得到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代建项目管理局的大力指导和支持，并获批“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学校列入“优质师范院校”支持建设。建设砺儒楼是学校深化“新师范”建设、推动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总建筑面积4937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4295平方米，地下两层建筑面积15083平方米。项目位于石牌校园的核心地块，由裙楼及塔楼两部分组成，塔楼15层，裙楼5层，建成后主要为教师教育实训用房、公共教室、学术报告厅等。
（4）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建设项目。项目拟建总建筑面积128505㎡，分布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园和滨海校园；石牌校园湾院大楼总建筑面积67655㎡，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0662㎡，地下建筑面积16993㎡；滨海校园湾院大楼总建筑面积60850㎡，其中架空层建筑面积7455㎡。项目主要满足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教师职后教育专业培训、教育干部培训以及教师教育相关科学研究、咨政服务及人才培养的需要。项目同时培训量为2686人（其中石牌校园1386人，滨海校园1300人）。项目配备培训所需的普通教室、功能教室、研讨室、会议室、住宿、食堂、停车场等教学后勤保障功能用房。
除以上场地归属中心专用外，学校通过专文要求校内相关部门统筹协调可适用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场地，将教师培训的场地需求纳入学校课室使用专项计划，盘活资源配置，支持和保障中心建设。校内共享培训功能场地包括：计算机网络教室314间、多媒体教室274间、多功能学术报告厅6间、心理健康辅导室1间、图书资料室等26间专业教室，配备视频投影274套、教学录播系统8套、双向视频1套等设备。
（二）生活配套
省发展中心统筹整合校内多部门资源，先后与石牌校区华师大厦（343个床位）、南海校区学术交流中心（159个床位）等签订保障合同，专门用于保障我校教师培训项目开展期间的学员住宿用餐，同时可满足502人的食宿要求。同时，为提升培训服务质量，中心依托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与广州市区多间大型酒店签订共享协议，如广州丽柏国际酒店、广州轰谧斯酒店、广州南洋长胜酒店等。酒店住宿用餐及会议培训场地优先保障并以最低折扣共享给我校开展教师培训项目，作为培训期间食宿场地的补充。学校校医院能够为培训学员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

（三）基地建设
我校高度重视职前职后一体化建设，创新大学与中小学协同发展模式，不断整合境内外实践基地资源，同时与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实现资源共享，扩大实践基地覆盖范围。我校已建立562所职前职后实践基地，作为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师资培养培训的实践基地，能为实践性学习的实施创设条件，能够满足本培养项目的需求。
1.境外基地。学校对外交流合作频繁。遵循“融入湾区、深耕东南亚、经略‘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理念，主动服务国家开放大局和区域发展需求。学校加入了LHCb、BESIII、STAR实验国际合作组，东南亚研究中心、东帝汶中心和港澳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共建“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东南亚学术交流机制化常态化，在东南亚7个国家设立了8个海外研究基地。分别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马来西亚设立了境外教学点，在海外建立了3所孔子学院，其中2所获评“全球先进孔子学院”。我校已与境外16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美国、英国、芬兰等国家建立了美国范德堡大学（纳什维尔公立学校系统）、华盛顿大学、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亚利桑那州图森学区、康涅狄格州校长中心，英国阿伯丁大学、伯明翰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坦佩雷大学、拉普兰大学、坦佩雷应用科技大学等海外合作基地和港澳台基地，与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国民教育中心、香港职业训练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有良好合作关系。其中与美国范德堡大学以及纳什维尔市公立学校系统合作的中美中小学校长双向交流培训持续了12年。2024年1月，我校成为香港教育局在内地设置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香港教师研修与交流基地”。2024年11月，我校成为首个“澳门教学人员研修及交流基地”。
2.省外基地。我校拥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重庆、湖北、湖南等国内名校基地60多所，另有学员学校基地近700所。
3.省内基地。我校现有广东省内名校基地450多所，长期合作学校包括深圳中学、珠海一中、东莞中学、中山纪念中学等。其中，广东省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学校100所。
4.广州市内基地。我校现有广州市内名校基地160多所，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广东实验中学、广东广雅中学、广州市执信中学、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东风东路小学等。
（四）信息网络平台
我校拥有“华南教师在线”“砺儒云”课程平台等网络研修与管理平台，平台具有完备的培训工作管理、项目管理、在线学习、资源共享、社区互动、评价考核、信息发布、宣传推广等功能，为学员搭建网络研修社区，引领教师培训模式改革与创新。
“华南教师在线”研修平台还可以为项目实施提供集教师测评、培训、研修、教研等于一体的教师教育综合服务。同时，依托我校“砺儒云”平台可为学员提供更为广阔多元的网络课程资源。砺儒云课堂致力于提供教学、学习与教学管理“一站式”服务，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和学生信息化学习能力，旨在建设成为高水平在线课程学习平台。砺儒云课堂以超融合基础架构作为技术架构，基于国际化开源教学平台Moodle，实现与多种校内信息化平台对接，实现利用教学大数据对学生进行跟踪反馈，具有功能插件多样、数据跟踪详细、开源式、扩展性能优异、维护简单等优点。
（五）教育教学课程资源
截止至2024年12月，学校自建教师培训课程1392门，其中在线课程789个，案例资源363个；并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购置了约1万多个覆盖各学科、学段的在线研修课程。课程覆盖了从校长、教育行政干部培训、教师培训、培训者培训、培训管理者培训、师德培训到学科带头人、教研员培训等方面，形成完善的教师培训课程体系。
建立教材资源库，覆盖各学段及学科；建立授课专家资源库，以省内学术及实践专家为主体，涵盖省外及国际专家；形成系列的培训书籍，整体开发培训资源和进行培训课程建设。省发展中心结合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不断加强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等网络课程学习资源平台合作共享课程资源，同时推进承担的各类高端教师、校长培训项目进行微课录制、生成资源，为学员思想传播及我省名师名校长品牌打造提供平台。
五、工作成效
（一）承担省市县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委托的教师培养培训、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等情况
在培养培训上，“顶天立地”承接高端培训“树样板”、注重区域项目“接地气”
1.主动承担教育部委托的各类教师培养培训任务，打造华师品牌、广东品牌，为广东教育发声。2024年7月，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广东省教育厅的悉心指导下，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共同承办了第三期“全国科学教育暑期学校”中小学教师培训（广州会场）。此次培训以“粤港澳科学教育融合与跨学科创新”为主题，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香港教育大学副教授万志宏、澳门劳校中学校长郑杰钊，以及来自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的全国知名科学家和科学教育专家授课。来自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五省（自治区）和香港、澳门地区的小学科学教师和教研员共100人接受专业培训，培训过程在多个渠道同步直播。开班仪式当天，仅粤科教平台就有十万余人观看了直播，在6天的课程中，累计超过10万人次通过各类官方线上直播平台聆听了院士、专家讲座，获得《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学习强国、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教育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数十家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2.服务国家大局，承办香港新入职教师学习团，助力香港新入职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厚植家国情怀。
为有效帮助香港新入职教师全方位成长，体验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果，厚植家国情怀，了解内地教师专业能力和师德素养的提升路径，拓宽新入职教师的专业视野，强化职业操守和正确价值观，奠定香港教育融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教师队伍基础，2024年，华南师范大学举办香港新入职教师16个学习团共2011人到校培训学习。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工作坊、学校参访、企业参观、文化考察、展览参观等丰富多彩、充分互动的学习环节，帮助香港新教师提升专业能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厚植家国情怀，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底蕴，实现全方位成长。这对协同培育粤港澳大湾区高素质教师队伍，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承担2024年第一期香港“领航教师及校长培训计划”，项目是香港教师首次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在内地进行系统的培训与交流，为提升香港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校长的领导力，推动两地教育的深度合作与创新发展做出了有效探索。
3.加强地市教育部门沟通交流，主动调研探访地市需求，扎实做好省培、区域合作等常规培训保障教师队伍素质提升。
（1）做好各地教育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培训，开阔教育视野。2024 年9月在省教育厅支持下首次组织举办“广东省地级以上市教育局局长赴香港专题研修班”，全省共有19个地市的教育局局长参训，着力提升广东省各地教育局局长的国际视野与区域教育治理能力，促进粤港教育深度合作。此外，我校还协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共同举办共计2期100名广东省高校中青年干部教师培训班。
（2）主动对接，省发展中心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全省多个地市教育部门。通过交流会等方式，了解地方教育部门迫切需求，主动对接、主动服务。2024年承接广州、东莞、中山、汕尾、江门、阳江、茂名等多地区域委托项目约28项，总1507人次。华南师范大学面向基础教育的教师职后培训从立足广东到辐射全国，从面授培训为主到与线上线下一体化研训相结合；各类项目学员评估调查结果满意度超过90%。
4. 主动担当，扎实助力粤东西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华南师大选派专家深入调研，在掌握现状、摸清家底下，帮汕尾等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把脉问诊，找准问题，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华南师大发挥教师教育学科优势，精准对接汕尾市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打造具有华师特色的高校与地方结对帮扶的“1+N”订单式精准帮扶模式。华南师大通过教科研引领，带动欠发达地区学校挖掘凸显教育特色。2024年，华南师大依托“双百行动”“三所学校”和县中帮扶以及粤东粤西粤北全员轮训项目，承担汕尾市四区县和揭阳市普宁、惠来教师全员培养工作，近2000名当地教师参与12天集中培训，以区域学校校长、教研员等实际学习需求为导向，将师德素养、课程改革等作为核心内容，采用线上与线下培训融合、“问题、实践”导向的混合式研修模式，提升教师教育教学领导力。学员在自我认识、诊断、反思中提升综合素质。选派41名教育硕士赴汕尾开展教育实践，在林伟华中学、龙山中学、彭湃中学设立创新实验班，并在茂名信宜和肇庆封开开展“走进乡村”送教活动。
在课题研究上，服务国家战略、地方和区域教育及教师发展规划。省发展中心推动申报省部级及以上课题18人次，团队发表论文40篇，其中25篇发表在CSSCI、SCI、SSCI或B级以上期刊，包括1篇顶尖B级期刊，10篇一类论文；出版专著11部；12篇咨询报告被教育部有关司局及广东省教育厅等部门采纳或批示。
（1）课题引领地方课程改革。省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王红教授主持的“新时代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及师资供需配给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教师教育领域的首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也是广东省及华南师大首个立项获批的国社科教育学重大课题。学部以国家重大课题申报、开题为契机，梳理教师教育成果，推动学部教学科研成果向高水平、特色化发展；将省级教学成果奖教学模式“主题引领的双微机制”运用到研究生教学、教师培训和院校合作项目中，积极向省内外各地区中小学校、兄弟院校推广教学成果。
（2）在参加校长培训和教师培训的学员学校广泛推广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实验成果。2024年，由我中心执行主任王红教授领衔的《主题引领的双微机制:有效激发教学改革行为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研究与实践》成果获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副主任钱扬义教授领衔的《中小学手持技术数字化化学创新实验育人24年探索:335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成果、副主任赵萍教授领衔的《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数学思维发展型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成果分别获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在决策咨询上，服务国家战略、地方和区域教育及教师发展规划。依托专业优势，为国家、全省、地方、区县和中小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基础教育发展开展指导与规划，发挥服务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智库作用。为教育部及相关司局/中心提交咨询报告15项，获中央正国级领导和教育部领导批示3次；通过南方智库专报和广东省参事室等渠道提供咨询报告3项；为省内外中小学提供学校发展规划咨询、实验学校和基地学校服务咨询30余项；为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教师教育实验区改革等专项改革提供咨询10余项。
（二）指导市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建设，校地协同搭建合作共建教研平台或协同中心，与广东省各地市教育部门紧密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一校四地U-G-S共创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2024年，以实验区合作为抓手，与合作共建的广州、中山、东莞、汕尾四地市教育行政部门精诚合作，秉承“做扎根基础教育的教师教育”理念，我校依托华南师范大学首批教师教育专家工作室深度参与，以“行知小院”系列研究与实践为统一的创新探索和模式建构，共申报6个项目获得新师范建设助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实现在体制机制改革、一流教师教育学科群建设、人工智能与教师教育融合、教师教育高端平台建设、高水平咨政服务、教师教育国际化六个方面走在前列，助力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粤东西北教育帮扶。
2.华南师大紧扣中小学人才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聚焦职前职后一体化，着力突破培训前期难点，共建U-G-S“三位一体”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和四级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一是体制上，实质性推进完善教师教育学部组织机构建设，确保职前职后一体化在组织机构建设上的落实，实施在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薪酬分配等方面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的倾斜政策。二是平台上，成立25个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家工作室，招收基础教育访问学者入室共研共学。三是项目上，以职前“未来教育家”项目与职后“名师工作室”项目套接为抓手，进一步推进更多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项目套接的制度化、长效化。四是资源上，充分激活已经储备的一线名师名校园长兼职教授、四地市名师名校（园）长工作室主持人，择优遴选部分担任学校师范生兼职导师，全程参与师范生的培养。
3.建立华南师范大学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协同中心。通过华南师大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市级（区县级）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发展学校，逐步形成省、市、县、校四级联动教师专业发展体系。统筹地区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制定职后教师系统化培养方案、研发课程，分层分类开展培养培训工作，科学评估培训质量，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探索出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校地协同育人的“广东模式”。
指导地市、县区做好发展中心建设，建成立陆丰市教育局—华南师范大学中小学教师发展协同与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华南师范大学在粤东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教师发展协同中心，是华南师范大学深入落实学校服务粤东西北教师专业发展的“先手棋”。“江门市教育局—华南师范大学中小学教师发展协同与研究中心”落地活动，将通过优质资源共享，发展中心共建等方式开展深度合作。
4.通过各类行业基地平台的创立和建设，从各个层次发力于基础教育的综合改革与深度发展
（1）加强校企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教师能力发展联合实验室”，将以中小学教育教学目标以及基于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观察进行教师能力测评。
（2）依托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联动广大校长的力量。充分凝聚行业力量、发挥行业智慧、加强行业自律、为促进校（园）长职业专业化，联合会致力于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学校优质发展共同体，搭建合作平台，加强会员学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优势互补、结对帮扶。
（三）系统推进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深度融合的情况
1.“教师发展与管理”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打造全国首个“教师职后发展学位点”，为奠定“教师发展与管理”的学科发展基础做出积极贡献。在原“教师发展与管理”硕士学位点基础上，增设教育管理硕士学位点，并成功“教师发展与管理”获批“教师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点并在国内外同步招收首批教育硕士。
2.率先推动培训学分和硕士学历学分立交桥建设。积极响应教育部国培计划文件精神，率先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将教师培训课程学分予以储存，并折算成学历教育的学分，搭建教师培训与教师学历提升的立交桥。组织一校四地创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相关地市人员和研究生院负责人开展研讨，初步搭建起职前教育硕士实践课程模块与职后教师培训学习之间的学分互换框架，并赴省外交流，形成初步方案。
3.形成职前职后一体化教师教育发展共同体。探索名师与师范生共同培养、基础教育访问学者与教师教育专家工作室套接成长的有效路径。321名中小学一线名教师、名校长由教师教育学部聘为兼职教授；成立25个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家工作室，与广州、东莞、中山、汕尾四地市104个名师名校（园）长工作室高度联动、资源共享，并吸纳110名基础教育访问学者与教师教育工作室主持人共学；成立“华南师大－普通中小学”协同发展联盟，通过互惠共生机制发展遍布粤东西北珠三角地区的160多所知名中小学（以国家级示范性高中为主）加盟，聘任学校校长和名师担任“名校长/名教师讲堂”讲座教授或兼职教师。
六、资金使用情况
通过印发专文《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广东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校（园）长省级培养培训及保障能力建设项目经费管理细则》，规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学校在省发展中心原有场地基础上，配套新增场地投入约200平方用于建设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研究生办公室，加强职前职后深度融合；在学校教师村1栋三层投入用房181.66平方米用于港澳教师教育专项交流办公及培训场地。
2024年财政下达资金6801.42万元，其中省级发展中心建设资金为27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计支付6281.49万元，资金使用率为92.36%。上年度绩效自评优秀。
七、主要问题和建议
问题1：成果转化与应用不足。随着全省教师培训的业务量增加，省级示范性项目时有地方教育部门派送学员不符合规定、学员不按时报到等情况出现，一方面不符合规定的学员学习返岗后学无所用、另一方面浪费了原有紧缺的培训资源。部分学员在培训后，由于缺乏单位实践机遇等后续支持，难以将所学成果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学校在成果转化的跟踪指导机制上不够完善，对成果应用情况的反馈收集不及时。
建议：从省级层面建立学员诚信培训档案，对学员未报到等情况严重的地市、县区予以警告，对工作好的地市、县区予以表扬并将优秀经验予以推广。将学员报到率与地市指标挂钩作为来年的培训学员名额分配的重要依据。同时，建立成果转化跟踪服务团队，为学员提供持续指导和帮助；搭建成果转化交流平台，定期组织学员交流成果应用经验，对应用效果好的学员给予肯定和支持。
问题2：发展中心人员的国际视野亟待拓展。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需要培育及推动培训教师的国际视野，目前受到资金来源、交流政策等阻碍，由高校自主组团赴境外学习难度大。
建议：应当积极推动省外和境外研修项目，为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持。广东省教育厅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心的教师和管理人员赴境外进行研修学习，以便于他们接触和学习更广泛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方法。教育厅可以通过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拓宽中心人员的国际视野。同时注重研修成果的评估和应用，确保所投入的资源能够转化为中心发展的实际成效，为中心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八、“十五五”时期工作设想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去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发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动员令”；今年初，《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发布，为建设教育强国勾画了“蓝图”。2月24日，全省教育大会在广州召开。这一系列的举措，广东如期建成教育强省，对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
以“十四五”收官之年为契机，“十五五”开局筹谋的机遇，省发展中心将持续深入宣传、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策划好相关活动，提高认识，凝心聚力，同时，深刻把握全省教育大会提出的教育的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基础性，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把推进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提升作为“十四五”期间我校教师教育发展的攻坚战，为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
接下来，在“十五五”的工作计划上，省发展中心将从四方面进一步提高培养培训项目质量：
（一）优化硬件等基础条件。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建设，扩充培训容量，以满足更多校长和教师的培训需求。
（二）强化学科教学法队伍建设。加强对学科教学的深度研究，充分发挥我校师范本色，利用好学科教学法专家在优化中小学教学质量方面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建立"课堂观察-数据诊断-精准改进"标准化流程，跟踪指导好一线教师的教学教法提升。
（三）加大湾区教育辐射力度。为将华南师大的优质教师教育资源辐射到全省各地，特别是粤东西北地区，结合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全方位全口径融入式帮扶”，做好基础教育帮扶工作；持续做好香港及澳门教师研修基地的培训及资源共享工作，拓展省内协同中心合作数量，提高协同中心项目合作质量，同时加强对各地协同中心的服务指导，提升各地服务教师校长培训的能力。
（四）强化AI助力下的精准培训。全面分析我省中小学教师职后培养培训的质量监测数据，找准问题症结；深入全省各地开展调研，摸准实际需求；同时，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在培训中的应用，精准诊断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短板，有针对性地提升培训成效，切实助力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同时，迭代现有培训项目管理系统，搭建智能培训管理系统，实现培训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覆盖。
1

image1.png





1

¼ùÐÐÊ¦·¶µ£µ±£¬ÖúÁ¦ÔúÊµÍÆ½ø½ÌÓýÇ¿Ê¡½¨Éè

¡ª¡ª

»ªÄÏÊ¦·¶´óÑ§Ê¡¼¶ÖÐÐ¡Ñ§½ÌÊ¦·¢Õ¹ÖÐÐÄ

2024

Äê¶È¹¤×÷»ã±¨

Îª¹á³¹ÂäÊµÊ¡Î¯

¡¢

Ê¡Õþ¸®¹ØÓÚÍÆ¶¯»ù´¡½ÌÓý¸ßÖÊÁ¿·¢Õ¹µÄ¹¤

×÷ÒªÇó

£¬

Ê¡·¢Õ¹ÖÐÐÄÔÚÊ¡½ÌÓýÌüÊ¦×Ê¹ÜÀí´¦Ö¸µ¼ÏÂ

£¬

¸ßÐ§ÕûºÏÐ£

ÄÚ×ÊÔ´

£¬

³ÖÐøÓÅ»¯ÈíÓ²¼þÌõ¼þ

£¬

²¢Éî¸ûÄÚº­½¨Éè

£¬

½ôÃÜ½áºÏÑ§Ð£

ÌØÉ«ÓëÓÅÊÆ

£¬

Ã÷È··¢Õ¹¶¨Î»

£¬

ÍÆ¶¯ÁË½ÌÊ¦½ÌÓýµÄÄÚº­Ê½

¡¢

´´ÐÂÊ½

ºÍÌØÉ«Ê½·¢Õ¹

¡£

Ê¡·¢Õ¹ÖÐÐÄÈ«Ãæ·þÎñÎÒÊ¡½ÌÊ¦Ð£³¤¼°½ÌÓýÐÐÕþ¸É

²¿¶ÓÎé·¢Õ¹½¨Éè£¬ÂäÊµºÃ¡¶½ÌÓýÇ¿¹ú½¨Éè¹æ»®¸ÙÒª£¨

2024-203

5

Äê

£©

¡·

¡¢

È«¹ú½ÌÓý´ó»áÒÔ¼°È«Ê¡½ÌÓý´ó»áµÄÈÎÎñÒªÇó

¡£

ÏÖ½«

202

4

Äê¹¤×÷Çé¿ö±¨¸æÈçÏÂ£º

Ò»¡¢»ú¹¹¶¨Î»

£¨Ò»£©ÒÔ»ú¹¹¸Ä¸ïÎªÐÂÆðµã£¬Í³³ïÈ«Ð£½ÌÊ¦½ÌÓý¹¤×÷

»ªÄÏÊ¦·¶´óÑ§ÎªÍêÉÆ½ÌÊ¦½ÌÓýÖ°Ç°Ö°ºóÒ»Ìå»¯ÖÎÀíÌåÏµ£¬ÍÆ¶¯

ÌåÖÆ»úÖÆ¸Ä¸ï£¬Í¨¹ýÏÂ·¢

×¨ÎÄÃ÷È·Ê¡·¢Õ¹ÖÐÐÄÍ³ÁìÈ«Ð£½ÌÊ¦½ÌÓý¹¤

×÷£¬Í³³ïÈ«Ð£½ÌÊ¦½ÌÓý×ÊÔ´

£¬Ì½Ë÷Ö°Ç°Ö°ºó½ÌÊ¦ÈË²ÅÒ»Ìå»¯ÅàÑøÄ£

Ê½£¬Óë¹ã¶«Ê¡¸÷µØÊÐ¼°¸Û°ÄµØÇø¹²½¨Ð­Í¬ÓýÈË³¤Ð§»úÖÆ¡£

Ê¡·¢Õ¹ÖÐ

ÐÄÖ÷ÈÎÓÉ»ªÄÏÊ¦·¶´óÑ§¸±Ð£³¤Ñô³ÉÎ°½ÌÊÚµ£ÈÎ£¬Ö´ÐÐÖ÷ÈÎÓÉ

½ÌÊ¦½Ì

ÓýÑ§²¿²¿³¤Íõºì½ÌÊÚµ£ÈÎ¡£

ÔÚÊ¡½ÌÓýÌü¼°Ñ§Ð£µÄÖ§³ÖÏÂ£¬

Ê¡·¢Õ¹ÖÐ

ÐÄÒÀÍÐ½ÌÊ¦½ÌÓýÑ§²¿£¬ÒÑ¾­

ÐÎ³É

¡°

Ñ§¿Æ

¡ª

Ñ§»á

¡ª

Ñ§¿¯

¡ª

ÏîÄ¿¹ÜÀíÓë

ÊµÊ©Æ½Ì¨

¡ª

¿ÆÑÐ´´ÐÂÆ½Ì¨

¡ª

Õ½ÂÔºÏ×÷Æ½Ì¨

¡ª

¹ú¼Ê½»Á÷Æ½Ì¨

¡ª

Í¬ÐÐ½»

Á÷Æ½Ì¨

¡±¡°

°ËÎ»Ò»Ìå

¡±

µÄ½ÌÊ¦Ö°ºó×¨Òµ·¢Õ¹¼°·þÎñ»ù´¡½ÌÓýµÄÕ½ÂÔ

